关于校办企业会计委派相关事宜的通知
校办企业各单位：

根据《河南理工大学校办企业财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为切实做好我校会计委派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委派范围

根据文件规定，学校全资或控股的各类经济性质或组织形式的企业，包括二级独立核算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校办企业”）均实行会计委派制。结合当前实际，具体包括河南理工大学泰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包括教学模型设备厂、高科技开发公司、校办产业总公司、电子设备厂、建设工程监理所、矿山开发设计研究所、安全技术工程研究所、工矿技术开发公司、科教设备厂、大学科技园、哈密豫新能源产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）、河南理工大学学苑宾馆、河南理工大学后勤集团公司（含河南理工大学印刷厂）、河南理工大学劳动服务公司、河南理工大学机械厂等。

二、岗位申报

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填报《河南理工大学校办企业财务部门拟设岗位申报表》，纸质材料（A4纸打印）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5月4日下午下班前送学校财务处综合计划科（一号综合楼106室），电子版发至wangjm@hpu.edu.cn。

三、财务自查

各校办企业对本单位财务制度建设情况，现金和银行账户、固定资产、存货等各类资产情况，往来账户管理情况，票据管理情况，印鉴管理情况，会计档案管理情况、2014年财务收支情况等认真开展自查，形成自查报告，针对发现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措施。自查报告纸质材料（A4纸打印）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5月8日下午下班前送学校财务处综合计划科（一号综合楼106室），电子版发至wangjm@hpu.edu.cn。

联系人：王建民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3987146

附件：1.校办企业财务部门拟设岗位申报表

      2.xxxx财务自查报告（模板）

校财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4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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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企业财务部门拟设岗位申报表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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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附件2

xxxx财务自查报告（模板）

校财务处：

    根据学校财务处《关于校办企业会计委派相关事宜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单位实际，我们认真开展了财务自查工作。现将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财务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

二、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情况

（包括现金和银行账户、固定资产、存货等各类资产情况，往来账户管理情况，票据管理情况，印鉴管理情况，会计档案管理情况）

　　
三、2014年度财务收支情况

四、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

